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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費券未拎得

大律師：賣買均涉串騙 最高囚14年
套現蠱惑湧現

買卡買賬戶？ 隨時渣都無

代購再收錢 一樣涉刑責

慫恿假交易 折現十抽一

網傳折現5招
有違規亦有伏

雖無違法，但金價有
升有跌，或會損手

雖無違法，但要承受
折讓損失

違法，政府表明會監
察這情況

使用期限雖然較消費券
的最多7個月為長，但
仍有一兩年限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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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現金券買金，日後升
值時套現

●購買iPhone手機再變賣

●到電器連鎖店購物後，
再將貨品退還獲退款

●購買超市禮券慢慢使用

●在便利店或超市購買
禮品卡或現金券，再
以折扣價放售

特區政府為促進疲弱的零售市道，推出5,000元電子

消費券計劃，並規定不得套現當現金使，惟消費券未開

始發放，坊間已有人蠢蠢欲動，企圖將消費券折現。香

港文匯報深入調查發現，不少網上交易平台有人以三大

蠱惑招提供套現服務。其中，有商家明目張膽招客進行

「假交易」，在記者放蛇期間慫恿假裝使用該店的工程

服務，並以5,000元電子消費券「找數」，之後該店私

下「回水」4,500元現鈔，餘下500元由該店侵吞。店主

更得戚地說：「政府唔畀（套現），但

我哋幫到你。」有大律師表示，虛報消

費券用途，或者以不實手法合謀套現消

費券，賣買雙方都涉嫌干犯串謀詐騙，最

高監禁14年。

●圖/文：香港文匯報專題組

電子消費券設有最多7個月的使用期限，逾時或被
作廢，且部分服務不適用，包括不得境外網購、繳
交政府費用、也無法為基層市民交租等，故不少市
民希望將消費券折現增加使用的彈性。
有需求自然有供應，香港文匯報記者在facebook
發現大量專頁聲稱能為市民將消費券套現，其中一
個專頁來自新界區一間工程公司，該店的服務十分
雜亂，除工程服務外，還提供外圍賭波賭馬，最近
更有一個帖文宣傳消費券套現套餐，聲稱能代客將
5,000元的電子消費券折現，分期取回共4,500元現
金，餘下500元則是該店的手續費，而且聲稱折現後
款項可直接向該店投注買外圍波馬，簡直是「一條
龍」服務。

借「工程」充數「點都有方法」
香港文匯報記者順藤摸瓜，終於找到該工程公司
的實體店，日前上門一探究竟，接待的是老闆和老
闆娘。記者開門見山向老闆娘詢問有否提供消費券
套現服務，起初對方支吾以對，聲稱不明白，待記
者展示facebook上的帖文後才承認，但稱該個face-
book社交賬號一向由其長子負責，兩老不清楚詳
情。
老闆娘隨即致電長子詢問具體情況，並在掛線後
向記者解釋，收取消費券的終端系統尚未安裝，套
現服務未正式推出，更得戚地說：「政府係唔會畀
（套現），但係我哋私人可以幫佢（你）做。」記
者再詢問套現流程等具體細節時，對方就着記者之
後聯絡其長子了解情況。
當晚，記者打通該店太子爺的電話，對方表明消
費券的收款機將於下月準備好，到時可以到該工程
公司直接進行「假交易」。他透露，整個「交易」
以工程名義進行，例如記者假裝使用該店的清洗冷
氣機服務，並以消費券結賬，店方之後私下向記者
「回水」，「例如1,000蚊交易就畀返900蚊你，我
哋收你100蚊手續費；如果想5,000元全部套現，就
畀返你4,500蚊，但要分5次退款。」
當記者堅持要一次過「回水」4,500元時，對方口
風一轉稱：「一次過都得，我哋有方法嘅。」對政
府近日宣傳套現消費券違法，對方表現得毫不在乎

地稱，「無關係，消費也不需要任何名目。」

「拉到一定要坐監」
大律師陸偉雄接受香港文匯報查詢時表示，該工

程公司提供的消費券套現服務，絕對屬於違法，不
僅如此，向其尋求套現的顧客與商戶都涉嫌干犯串
謀詐騙的罪行，「消費券的原意是促進消費，如果
套現的話，就相當於顧客和商戶合謀欺騙政府，套
現的消費券未能行使消費功能，但令政府以為其已
用作消費。」
就該公司聲稱套現不需要任何名目，陸偉雄強調

「其實無論有無消費名目，實質上已構成違法」，
並表示串謀詐騙一經查處，最高監禁14年，「未必
坐足14年，不過拉到一定要坐監。」

除了迂迴的手
法，更有些賣家為

求套現，以「一手畀
錢，一手畀券」的方式提

供代購服務，只要買家睇中貨
品，賣家便索性用其電子消費券代為
「埋單」，之後買方將現金還予賣家完成
交易。香港文匯報發現，這些賣家通常
是交易平台上註冊已久的資深用戶，專
注轉讓二手物品、出借會員卡，是此類交

易的常客。
香港文匯報記者成功聯絡一名賣家，對方用最粗

暴、最直接的方式將自己的消費券兌現，「總之我
哋夾一個時間出嚟，用我的消費券幫你買嘢，之後
你畀返現金我就得。」
這類生意似乎相當「搶手」，另一名賣家更用不止
一個消費券戶口進行代購服務，記者詢問支付寶代
購服務時，他稱已被人預訂，隨即又表示：「仲有一
張八達通卡可以用。」記者遂問若果被人揭發，會
否需要承擔刑責，賣家卻斬釘截鐵答：「不會！」
像這樣代購兌現的賣家，在交易平台上最少有四
個。點擊他們的個人頁面，出現在眼前的是琳琅滿
目的二手物品轉讓、商場會員卡出借、海外商品代
購等。其中，註冊時間最短的僅一年、最多約5年，
買家評分也居高位，吸引不少市民幫襯。
消費券的價值不僅限於5,000元的電子貨幣，許多
商場更推出一系列電子消費券優惠，包括消費後回

饋的會員積分、商戶禮券、各類現金券，不一而
足，使用消費券獲得的額外優惠一般歸消費券持有
人、即賣方。
大律師陸偉雄接受香港文匯報查詢時指出代購套

現的手法雖然看似合理，實際上與其他手法一樣屬
於串謀詐騙，呼籲市民切勿以身試法。

消費券使用權不准買賣
「消費券的代購不是簡單的幫人買嘢咁簡單，其

本質還是出售了政府賦予申請人的消費券使用
權。」他指出，政府推出消費券計劃的目的是為了
促進個人消費和電子支付，而消費券的使用權是屬
於申請人的，若將其出售，無論以何種方式，均屬
合謀欺騙政府，需要負上刑責。

巧立名目
蠱惑招數1

轉讓
蠱惑招數2

等升值
其他蠱惑招數

財政司司長陳茂波已一再強調，
若發現有商戶合謀或通過以詐騙手
法將電子消費券套現，涉事商戶
將有可能被列入黑名單，並交
由執法部門跟進。不過，這
些警告似乎未能阻嚇那些一
心尋求套現而使出蠱惑招
的市民。香港文匯報綜
合網上交易平台上其
餘五大套現的招數，
法律界人士警告這
些方法有些屬明
顯違法，有些
卻可能蒙受
經濟損失。

記者與賣賬戶者對話●●工程公司老工程公司老
闆 娘 得 戚 地闆 娘 得 戚 地
說說：「：「政府係政府係
唔 會 畀唔 會 畀 （（ 套套
現現），），但係我但係我
哋私人可以幫哋私人可以幫
佢佢（（你你））做做。」。」

●●圖為市民以電子支付方式購外賣圖為市民以電子支付方式購外賣。。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攝

透過網上買賣平台套
現及進行「假交易」的

現象悄然滋生，更湧現大
量賣家轉讓已登記領取電子消費券的電子銀包
賬戶或八達通卡。賣家普遍以4,500元至4,980
元折讓能分期獲得總值5,000元消費券的賬戶，
過程中賣方達到折現目的，買家則能以折讓價
獲取消費券，以及享用各零售商的消費券優
惠。有法律界人士指出，以任何形式轉讓消費
券也屬違法行為，而且若賣家中途報失八達通
卡或更改電子銀包密碼，買家隨時喪失使用
權，「渣都無得剩。」
網絡交易平台上，不少賣家想將手上消費券

變成現金使，其中一名賣家將自己及家人的兩
個支付寶戶口，以每個4,500元出售。香港文匯
報記者成功聯絡賣家，對方聲稱：「我哋可以
見面交收，交收時直接畀個支付寶戶口你就可
以。」被問到支付寶實名認證是否影響使用
時，賣家「拍心口」聲稱日後有問題可以隨時
聯絡他，「其實最緊要係大家講個信字，我最
緊要係有現金收。」
隨後，他開始催促記者確定交易，「因為我

唔想等到下個月先有錢收，我呢排有啲手
緊。」在洽談過程中，賣家表現出強烈的交易
意願，不僅回復消息迅速，還反覆強調自己
「等錢使」，想「呢幾日交收」。

賣家決定使用權 伏味濃
除了轉讓支付寶等電子銀包的賬戶，還有人
直接出售八達通卡。一名賣家標價以4,980元轉
讓八達通卡，聲稱買家除了可以擁有政府即將
發放的5,000元電子消費券外，還有該卡按金等
餘款，穩賺無蝕。賣家還聲稱有「售後服
務」，「日後你遺失八達通卡可直接通知我去
補領，繼續使用餘款，但如牽涉任何額外費用
就要閣下承擔。」
這些放售電子銀包的賣家在網上交易平台上

都無過去的交易記錄，無法確認其「信譽」，
買賣賬戶的交易也沒有第三方保證。而且支付
寶完整功能要求實名認證，賬戶一經綑綁便無
法更改或取消，綁定手機也需通過原先登記電
話號碼接收驗證碼，日後在領取消費券時遇上
任何問題，買家必須找賣家協助，若對方「潛
水」，買家隨時有賬戶卻得物無所用。
大律師陸偉雄指出，轉讓電子銀包賬戶的套

現手法屬於轉讓政府規定的消費權，同樣也是
串謀詐騙。在違法的同時，買家還會蒙受諸多
風險，譬如交易完成後賣家立即更改電子銀包
賬戶的密碼，或報失八達通卡，有關賬戶密碼
或卡便失效，買家只剩廢卡和廢戶口，「雖然網
絡賣家信誓旦旦稱講誠信，但買家並
不清楚賣家底細，網絡騙案也數不勝
數，本就違法還要承擔被騙風險。」

●●網上湧現的消費網上湧現的消費
券券「「轉讓轉讓」」交易交易。。

●●一間工程公一間工程公
司聲稱能為市司聲稱能為市
民提供消費券民提供消費券
套現服務套現服務。。


